
收 费 标 准（普通交易）

序

号

交易

市场

最终收费

单位
收费项目 证券品种 收费标准

1

上海

市场

上海交易

所

交易过户费

A 股、可交换公司债换股 按照成交金额的 0.01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

2 存托凭证 按成交金额的 0.02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

3
ETF申购/赎回组合证 券

过户

组合证券中股票按过户面值的 0.5‰收取，存托凭证按过户份额的 0.5‰收取。

注：在 ETF 成立后投资者使用股票或存托凭证申购、赎回 ETF 份额发生的组

合证券过户费暂按正常标准 减半收取。目前仅对所含沪市成份股票、存托凭证

收取。

4 权证行权 按行权股票过户面值的 0.5‰向投资者单向收取。

5 股票期权行权 按行权股票过户面值的 0.5‰向过入方投资者收取。

6

非交易过户费

A 股流通股、优先股、 B

股

按股份过户面值的 1‰收取，最高 10 万元（双向收取）。 注：1、对于非转

持国有股来源股票在社保基金证券账户之间划转，按照过户股份面值的 1‰单

向收取过 户费，最高 10 万元。 2、要约收购及现金选择权的非交易过户费按

股份过户面值的 1‰收取（双向收取）。 3、B 股暂免收取。

7 A 股非流通股

如拟转让股份在 10 亿股以下（含 10 亿股），各为过户股份总面值的 1‰； 如

拟转让股份在 10 亿股以上，10 亿股以下（含 10 亿股）的部分按该部分总面值

的 1‰分别向转让双方收取， 超过 10 亿股部分按该部分总面值的 0.1‰分别向

转让双方收取； 如拟转让股份属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，划转股份在 1 亿股

以下的，按其总面值的 0.1‰分别向转让双方 收取；划转股份超过 1 亿股的，

1 亿股以下（含 1 亿股）的部分按该部分总面值的 0.1‰分别向转让双方 收

取，超过 1 亿股部分按该部分总面值的 0.01‰分别向转让双方收取。



8 B 转 H 30 美元/笔，暂免收取。

9 债券、资产支持证券 200 元/笔（双向收取），暂免收取。

10 ETF 100 元/笔（双向收取），暂免收取。

11 权证 10 元/笔（双向收取）。

12 港股通

对于港股通股票，按转让股份上一港股通交易日收盘市值（港币）的 1‰折算

为人民币收取（四舍五入取 整到元），最高上限 10 万元人民币（双向收取）。

（换算汇率采用上一港股通交易日结算汇兑比率）； 对于港股通 ETF，100 元

/笔（双向收取），暂免收取。

13 存托凭证 按过户份数×0.001 元/份计收，最高 10 万元（双向收取）。

14
国家税务

机关
证券交易印花税

A 股、B股、优先股、可

交换公司债换股、科创板

存托凭证

按成交金额的 1‰向出让方收取。

15
香港印花

税署
港股通、B 转 H

按成交金额（港币）的 0.13%双边收取。（取整到元，不足一元港币按一元计）；

对于港股通 ETF，暂免征收。

16
国家税务

机关

非交易转让印花

税

A 股、B股、优先股、科

创板存托凭证

A 股流通股（含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）、优先股、B 股、科创板存托凭证：按

材料审核通过日的上 一交易日收盘价（涉及除权的，以除权价计算）×过户登

记证券数量×印花税税率。 A 股非流通股：过户登记证券数量×面值×印花税

税率。 注：1、如提供国家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免税批文，按照批文的规定执

行。 2、申请人提供了经有权机构确定的过户价格，以该价格作为计税的价格。

17
香港印花

税署
港股通

对于港股通股票，按转让股份上一港股通交易日收盘市值的 0.13%双边收取。

（取整到元，不足 一元港币按一元计，采用当日参考汇率卖出价换算成人民币

收取，四舍五入取整到元，并根据实 际换汇汇率多退少补）；对于港股通 ETF，

暂免征收。

18 中国结算 结算费 B股 按成交金额的 0.02‰向买卖双方投资者收取，每笔最高 50 美元。

19
香港证监

会
交易征费 港股通、B 转 H 按成交金额（港币）的 0.0027%双边收取，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。



20
香港财务

汇报局

财务汇报局交易

征费
港股通、B 转 H 按成交金额（港币）的 0.00015%双边收取，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。

21
香港联交

所
交易费 港股通、B 转 H 按成交金额（港币）的 0.00565%双边收取，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。

22 香港结算 现金红利分派费 B 转 H

按红利派发总额（美元）的 0.12%收取，最高 10,000 港币等额美元。另外，

香港结算根据银行 收费标准收取银行汇款美元手续费。相关费用由香港结算在

红利款中扣除，实际由投资者按持 股比例分摊。

23
香港证券

公司
交易佣金 B 转 H 按成交金额的 0.08%。 注：佣金由上市公司选择的香港证券公司确定。

24

信达证券

手续费（含经手

费、证券交易监

管费）

A 股、B 股、沪港通、LOF、

ETF、黄金 ETF、货币 ETF、

基础设施基金

按照不高于成交金额的 3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A股、证券投资基金每笔交易佣金

不足 5 元的，按 5 元收取；B 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 1 美元的，按 1 美元收取。

25

可转债、国债、企业债、

公司债、中小企业私募

债、可转换私募债、资产

支持证券、可交换公司

债、非担保企债、非担保

公司债

按照不高于成交金额的 0.2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

26 债券 ETF 暂免收取。

27

深 圳

市 场

深圳交易

所
交易过户费

A股

1、按照成交金额的 0.01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

2、综合协议交易平台的 A股交易过户费按照 A 股交易过户费收费标准下浮 30%

收取，即按 0.007‰向买卖双 方收取。

28 可交换债券换股 按股票过户面值 0.5‰向投资者单向收取。

29
ETF申购/赎回 组合证券

过户

按组合证券过户面值的 0.5‰收取。债券 ETF 免收。 注：在 ETF 发售阶段投

资者使用股票认购 ETF 份额发生的股票过户费予以免收，在 ETF 成立后按照正

常标准 暂减半收取，即按组合证券过户面值的 0.25‰收取。



30
权证行权、A 股现金选择

权行权
按行权股票过户面值的 0.5‰向投资者单向收取。

31 B 股现金选择权行权
按行权股票过户面值的 0.5‰折算为外币，向投资者单向收取。 注：外币汇率

以现金选择权行权清算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汇率中间价为准。

32 存托凭证 按成交金额的 0.02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

33 股票期权行权 按股票面值 0.5‰向过入方投资者收取。

34

非交易过户费

A股流通股、优先股 按股份过户面值的 1‰收取，最高 10 万元（双向收取）。

35 A 股非流通股

如拟转让股份在 10 亿股以下（含 10 亿股），各为过户股份总面值的 1‰； 如

拟转让股份在 10 亿股以上，10 亿股以下（含 10 亿股）的部分按该部分总面值

的 1‰分别向转让双方收取， 超过 10 亿股部分按该部分总面值的 0.1‰分别向

转让双方收取； 如拟转让股份属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，划转股份在 1 亿股

以下的，按其总面值的 0.1‰分别向转让双方收 取；划转股份超过 1 亿股的，

1 亿股以下（含 1 亿股）的部分按该部分总面值的 0.1‰分别向转让双方收取，

超过 1 亿股部分按该部分总面值的 0.01‰分别向转让双方收取。

36 权证 10 元/笔（双向收取）。

37 港股通

对于港股通股票，按转让股份市值（港币）的 1‰折算为人民币收取，最高上

限 10 万元人民币（双向收取）， 换算汇率采用上一港股通交易日结算汇兑比

率。 对于港股通 ETF，按 100 元/笔（双向收取），暂免收取。

38
境外上市公司 非境外上

市股份
股数的 0.25‰，上限为 10 万元（双向收取）。

39 股权激励 按过户股份面值的 1‰分别向转让双方收取，单边上限为 10 万元。

40 H 股“全流通” 按转让股份面值的 1‰收取，最高上限 10 万元人民币（双向收取）。

41 存托凭证 按过户份数×0.001 元/份计收，最高 10 万元（双向收取）。

42
国家税务

局
证券交易印花税

A 股、B 股、优先股、存

托凭证、可交换公司债换

股

按成交金额的 1‰向出让方收取。



43
香港印花

税署

港股通、B 转 H、 H 股全

流通

按成交金额（港币）的 1.3‰双边收取。（取整到元，不足一元港币按一元计）

港股通 ETF 免收。

44
国家税务

局
非交易转让印花

税

A 股、B 股、优先股、 存

托凭证

按成交金额的 1‰向出让方收取。 无转让价格的，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该

证券前一交易日收盘价×过户登记证券数量×1‰ 向出让方收取，无收盘价的，

按照证券面值×过户登记证券数量×1‰向出让方收取。 注：申请人提供了国

家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免税批文，按照批文的规定执行。

45
香港印花

税署
港股通

按转让股份上一港股通交易日收盘市值的 1.3‰双边计收。（取整到元，不足

一元港币按一元 计，采用当日参考汇率卖出价换算成人民币收取，四舍五入取

整到元，并根据实际换汇汇率多 退少补）港股通 ETF 免收。

46 中国结算 结算费 B股
按成交金额的 0.02‰向买卖双方投资者收取，每笔最高 HKD500 元(同一客户

同一品种单边计)。

47
香港证监

会
交易征费 港股通、B 转 H 按成交金额（港币）的 0.027‰双边收取，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。

48
香港财务

汇报局

财务汇报局交易

征费
港股通、B 转 H 按成交金额（港币）的 0.0015‰双边收取，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。

49
香港联交

所
交易费 港股通、B 转 H 按成交金额（港币）的 0.0565‰收取，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。

50 香港结算 现金红利分派费 B 转 H 按每只券红利发放金额的 0.12%收取，最高收取 10,000 港币。

51
香港证券

公司
交易佣金 B 转 H 按成交金额的 0.08%。 注：佣金由上市公司选择的香港证券公司确定。

52

信达证券

手续费（含经手

费、证券交易监

管费）

A 股、B 股、深港通、LOF、

ETF、黄金 ETF、货币 ETF、

基础设施基金

按照不高于成交金额的 3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A股、证券投资基金每笔交易佣金

不足 5 元的，按 5 元收取；B 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 5 港元的，按 5 港元收取。

53 可转债 按照不高于成交金额的 1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

54
国债、企业债、公司债、

中小企业私募债、可转换
按照不高于成交金额的 0.2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



私募债、资产支持证券、

可交换公司债、非担保企

债、非担保公司债

55 债券 ETF 暂免收取。

56

北 京

市 场

北京交易

所

股份过户费 A股、挂牌公司股份 按成交金额的 0.01‰双边收取。

57
非交易过户费

A 股、挂牌公司股份、优

先股
按股份过户面值的 1‰收取，最高 10 万元（双向收取）。

58 退市板块股份
退市 A 股：按股份过户面值的 1‰收取，最高 10 万元（双向收取）。

退市 B 股：暂免。

59

国家税务

机关

证券交易印花税
A 股、挂牌公司股份、优

先股、退市板块股
按成交金额的 1‰向出让方收取。

60
非交易转让印花

税

A 股、挂牌公司股份、优

先股、退市板块股份

按成交金额的 1‰向出让方收取。 无转让价格的，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该

证券前一交易日收盘价×过户登 记证券数量×1‰向出让方收取；无收盘价的，

按照证券面值×过户登记证券 数量×1‰向出让方收取。 注：申请人提供了国

家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免税批文，按照批文的规定执行。

61 中国结算 结算费 退市板块股份

退市 A 股：免费。

退市 B 股：按成交金额的 0.02‰向买卖双方投资者收取（同一投资者同一证券

单边计收），每笔最高 50 美元。

62 信达证券

手续费（含经手

费、证券交易监

管费）

A 股、挂牌公司股份、退

市板块股份

按照不高于成交金额的 3‰向买卖双方收取。A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 5元的，按

5 元收取。



收 费 标 准（个股期权）

序号 最终收费单位 收费项目 证券品种 收费标准

1 交易所 交易经手费 ETF 期权
按照每张合约 1.3 元，双边收取（包含买开、买平、卖平、备兑平，暂

不包括备兑开仓、卖出开仓）。

2 中国结算 交易结算费 ETF 期权
按照每张合约 0.3 元，双边收取（包含买开、买平、卖平、备兑平，暂

不包括备兑开仓、卖出开仓）。

3 中国结算 行权结算费 ETF 期权 按照每张合约 0.6 元，向行权方收取。

4 中国结算 行权过户费 ETF 期权 无

5 信达证券

交易净手续费

（不含交易经

手费）

ETF 期权
按照不高于 20 元/张，双边收取（包含买开、买平、卖平、备兑平，暂

不包括备兑开仓、卖出开仓）。

6 信达证券

行权净手续费

（不含交易经

手费）

ETF 期权 按照不高于 20 元/张，向行权方收取。


